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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21 日 

宴会协议 

 

2020 年 8 月 18 日星期二  参考：3101487 

    

尊敬的仲小姐 

 

非常感谢贵公司惠顾上海雅居乐万豪酒店，以下为酒店关于此次活动之安排，敬请参阅 

 

公司：    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贵公司) 

联系人：   仲岚   

职位：    总监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3号瑞辰国际中心15层1510室  

电话：    13910193620  

电子邮箱：   zhonglan@cct.cn 

 

活动名称： 滴滴会议 

 

会议及用餐安排 

日期/时间 活动 场所 布置 
最低保证

人数 

预计与会

人数 
价格/套餐 

2020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五 

13:00-18:00 会议 

会议室 1+2 

（130 平方米） 

五楼 

课桌式 30 30 

半天场租人民币

7,000 元净价 

（增值税专用发票） 

15:00-15:30 茶歇 会议室 1+2 前厅 站立式 30 30 

每位人民币 100 元净

价含 2 种点心饼干水

果咖啡茶 

（增值税普通发票） 

根据预计的参加人数安排会议室。 

 

会议延时 

超过上述时段的会议室使用申请只有在场地空闲的情况下才可被安排。 

 

最大容量 

酒店用于举办本次活动的会议室 1+2 最多可容纳 60 位。如果最终保证参加的人数增加/减少，酒

店有权修改定价和/或重新分配其他活动场地，并以书面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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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价格包含以下内容：  

 2 个麦克风，厅内固定 LCD 放映机及屏幕 

 活动当天 4 辆车（4）小时停放费用 

 提供纸、铅笔、糖果和矿泉水 

 签到台及讲台鲜花 

 专享宴会统筹协调员 

 

音响视频设备 

贵公司如有待确认其具体的音响视频要求，请在签署本协议书时与宴会统筹专员沟通。 

 

最终确认人数 

贵公司必须在活动日的 7 个工作日前最终确认人数以便安排。如果实际参会人数超过最低保证人

数，活动费用将以实际参会人数计算。 

 

食物和饮料 

不得自带食物及饮料进入酒店内食用，除非提前获得酒店同意并就收费达成一致意见。 

 

承包商 

酒店要求指定协助贵公司安排会议的任何承包商遵守酒店的“承包商守则”。经承包商确认，此协

议附件文本将被转发。如果贵公司决定启用您指定的承包商，设计方案和布局的装修建议，包括

所用材料都必须提交给酒店加以批准。酒店保留批准和/或修改此类计划的所有权利。 

 

酒店保留批准宴会和会议区所有标志和装饰的所有权利。所有标志/装饰必须以专业方式印刷/排

列，且必须匹配现有装修和颜色主题。标志不允许出现在客房、电梯、酒店大堂或建筑外部。 

所有展示物或陈列品必须符合国家和上海市的消防规定。酒店不允许用图钉、订书机或任何类型

的胶带在墙壁、地板或天花板上附着任何物品。如若出现未经本酒店给予书面批准或未经授权擅

自行动并造成损害，维修和/或更换的成本以及此损害随之导致的业务损失应由贵公司和承包商共

同负责。 

 

如果活动主办人委托第三方协助安排活动场地装饰布置以及进行其他相关安排，则对于该第三方

在酒店内对酒店财产、活动宾客以及酒店内其他宾客和酒店工作人员及其财产造成的任何损失，

均由活动主办人负责承担。如果因为该第三方在酒店内对活动宾客、酒店内其他宾客和酒店工作

人员及其财产造成的任何损失而导致第三方向酒店、酒店管理公司、酒店业主、万豪国际集团及

其关联公司以及其各自雇员提起索赔、使其蒙受损害、损失和费用，活动主办人须对酒店、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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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公司、酒店业主、万豪国际集团及其关联公司以及其各自雇员蒙受的上述损害、损失和费用

做出赔偿、为其辩护并使其免受任何损害。 

 

预付定金和支付 

为保留活动场所，须在 2020 年 8 月 19 日前支付人民币 10,000 元（活动保证总额人民币 10,000

的 100%）作为不可退还的预付定金。 

 

余额(如有)必须在活动结束当日 2020 年 8 月 21 日用信用卡预授权做担保，活动后 7 个工作日内

通过印章转账的方式结清。 

 

若在 2020 年 8 月 19 日前未收到规定的预付定金和款项，所有预留的活动场所有可能将被取消，

恕不另行通知。 

 

银行明细 

请注意所有公司支票或本地支票需要六周的处理时间。酒店银行账户明细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雅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西藏中路支行  

开户银行地址：  上海市西藏中路525号, 200001  

账号：   1001 2579 2907 2102 256  

银行联号：   1022 9002 5799  

 

为使酒店能够追踪款项的收取情况，请直接传真汇款单/请购单副本或发送扫描件给我们的收件人

以供记录。 

请注意以人民币（RMB）付款。 

 

上海雅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设分公司“上海雅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雅居乐万豪酒店”，经营

上海市黄浦区西藏中路 555 号的“上海雅居乐万豪酒店“，应国家和地方财税制度的要求，对于酒

店业务开展、进行费用结算及开具相应发票。 

 

结算 

主账户 

将以滴滴会议的名义设置一个主账户。贵公司将负责以下费用： 

 所有上述合同规定的活动费 

 贵公司授权签字人批准的任何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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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结束后必须全额结清主账户。 

 

损害和赔偿 

除酒店自身原因外，酒店不对任何原因导致的参会人员的任何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同时，对于任

何与会人员给酒店造成的任何损坏，贵公司应根据酒店实际损失价值支付赔偿金。 

 

预订取消 

贵公司签订协议后，酒店将根据协议保留会议场所。 

取消日期 违约金额 

合同签署日内 取消部分宴会餐饮总收入 100% 

 

不可抗力 

发生以下情况时，在给酒店发出书面通知后，贵公司可以终止本合同从而停止履行本合同规定的

义务： 

 

战争、民事骚乱或动荡、恐怖分子——恐怖分子的行为或威胁、政府机关发出的限制或减少出行

的建议报告、封锁、任何政府机关的法律或条例，批准或许可证及任何相同或类似于前述的其他

原因或其他紧急情况，使得贵公司或其成员因不合法，不可能或不安全而无法抵达上海或参加计

划在酒店内举行的活动。根据本条款的规定贵公司终止本合同后，贵公司付给酒店的所有定金应

退还给贵公司。 

 

奖励计划 – 万豪旅享家活动 

万豪旅享家不适用于任何政府活动或任何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的活动。任何政府雇员、国有企

业或国有控股企业的雇员以及任何预订该等活动的中介机构均无资格获得万豪旅享家积分。 

 

活动结束后（如果活动没有被取消，且贵公司履行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酒店会将活动积分或

航空里程数给予以下指定的会员账户。 

 

请选择以下一向： 

  

 联系人（在本协议第 1 页的确定联系人或本协议授权的签署人）有资格接受奖励活动积分 

 会员名______________N/A______________ 

 万豪奖励计划会员号________N/A_________________  

  

 联系人（在本协议第 1 页的确定联系人或本协议授权的签署人）有资格接受奖励航空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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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万豪奖励计划会员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常客航空里程数帐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航空公司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不接受奖励活动积分或航空里程数 

 

旅享家积分、里程与携程积分的累计方式均受礼赏计划的细则及条款所约束，并依据奖励时有效

的条款及细则为准。会员可以通过万豪中国网页 (www.marriott.com.cn/rewards )查询礼赏计划的

条款及细则。礼赏计划保留随时修改细则及条款的权利，恕不事先通知。 

  

未经上述人士事先书面同意，不得撤回其获得礼赏积分、飞行里程或携程积分的资格。提供飞行

常客/携程会员帐号即表示该会员选择获得飞行里程或携程积分而非礼赏积分。礼赏计划所有细则

及条款适用。 

 

隐私 

酒店由万豪的一家关联公司经营。酒店承诺根据适用的隐私和数据保护法律（包括适用范围内的

欧盟数据保护法律）遵守其义务。 酒店应遵守关于本合同项下收到的任何个人资料的届时的万豪

集团全球隐私声明（ “隐私声明”，目前版本请浏

http://www.marriott.com/about/privacy.mi）。 

在不限制上述义务的情况下，酒店已采取下列措施：（1）包括通过隐私声明向个人发送有关其

个人资料收集和使用的通知; （2）仅将此类个人数据用于合法商业目的; （3）提供符合适用法律

的途径，使个人可由此请求审查、改正、更新、压制、限制或删除或移植其个人资料; （4）要求

共享个人资料的任何服务供货商保护此类数据的机密和安全；和（5）使用技术和组织措施以保

护其组织内的个人数据免遭未经授权或非法的访问、获取、使用、披露、丢失或更改。尽管有任

何其它规定，酒店可在个人指示、同意或要求的范围内使用该个人自己的个人数据。 

在向酒店提供任何个人数据之前（例如列载出席人士名称和联络细节的客房名单），帐户将根据

万豪的隐私声明和适用法律获得所有必要的权利和许可，包括酒店、万豪、服务供货商和其各自

的关联公司使用和传输个人数据到收集点之内和之外（ 包括到美国）所需的所有权利和许可。 

 

适用法律 

有关本协议的有效性、解释和履行，以及相关争议的解决将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和解释。 

http://www.marriott.com/about/privacy.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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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解决 

当因履行本协议而引发争议时，可通过双方协商解决争议。如果无法通过协商解决，此类争议、

矛盾或要求，包括对协议有效性或存在性的争议，应交由酒店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解决。 

 

确认 

双方确认了解，活动场所已暂时预留，但不确保留给贵公司，直到酒店收到本协议书的签署文本

和定金。最终确认日期为 2020 年 8 月 19 日。如果在 2020 年 8 月 19 日前未收到本协议书的签

署文本和定金，酒店保留不经另行通知而解除所有会议室预留的权利。 

 

万豪酒店拥有优秀专业的宴会统筹专员，会始终关注各项细节。他们负责与会议组织者保持联络

并在活动之前、活动期间和活动结束后协调所有安排工作。专门负责贵公司的宴会统筹专员将在

本协议书签署后联系贵公司并确定所有未决细节。 

 

敬请知悉，根据《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本酒店所有室内区域禁止吸烟。感谢您的理

解和配合！ 

 

感谢贵公司选择在上海雅居乐万豪酒店举办活动。我们将竭尽全力使贵公司的活动取得圆满成

功。如需进一步了解上述任何内容，请随时与酒店直接联系。 

 

酒店代表：                                                                          公司代表： 

上海雅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        ............................................ 

姓名：秦婉婉      姓名          

职位：宴会销售副总监                           职位         

日期：  日期          

      公章 

       
.......................................................         

姓名：林微      

职位：销售总监                                            

日期          


